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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临沧市临翔区农村公

益性公墓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临翔政规〔2024〕1 号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直各办、局，各人民

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：

《临沧市临翔区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》已经五届区委常

委会第 120 次会议、区五届人民政府第 4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临翔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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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临翔区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，推进殡葬改革，规范农村公益性

公墓管理，根据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》

《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》和《临沧市殡葬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临翔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村公益性公墓，是指不以营利为目

的，主要为当地农村居民死亡后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的公共墓

地。

第三条 区民政局为全区农村公益性公墓的主管部门，负责

贯彻执行中央、省、市公墓等殡葬设施设立政策，对全区农村公

益性公墓建设和发展进行具体指导，履行好主管部门的监督职

能，负责农村公益性公墓政策的宣传；制定全区农村公益性公墓

建设实施和管理办法；组织实施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。

第四条 临翔区行政区域内农村公益性公墓的使用和管理，

适用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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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遗体火化和管理

第五条 村（居）民死亡后应当实行火化，但国家规定允许

土葬的回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柯尔克孜族、乌孜别克族、

塔吉克族、塔塔尔族、撒拉族、东乡族和保安族等 10 个少数民

族的土葬习俗应当尊重，自愿实行火化的，他人不得干涉。

第六条 正常死亡的遗体火化，应当提交医疗机构或者公安

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。无名、无主和非正常死亡的遗体火化，应

当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。

第七条 殡仪馆、火化场等殡葬服务机构负责遗体的运送。

遗体火化后，区殡仪馆应出具火化证明。

第八条 骨灰可以在农村公益性公墓安葬或者在区骨灰堂寄

存。无名、无主遗体火化后的骨灰，90 日内无人认领的，由区

殡仪馆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三章 公墓建设

第九条 乡（镇、街道）是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的主体，要

结合本辖区实际，合理规划布局农村公益性公墓，骨灰或者深埋

的遗体要实行集中安葬，消除散埋乱葬。每个乡（镇、街道）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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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建设一个乡（镇、街道）级公益性公墓。鼓励人口较为集中、

交通便利或相连的行政村联建村级公益性公墓；对人口较多且居

住分散的行政村可适当增加农村公益性公墓数量，并按人口基数

每年死亡率有序建设墓穴位；鼓励通过对较大、较集中的旧墓地

改造、林下间隙利用等方式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；回族等少数民

族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，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严禁建设大墓、豪华墓、活人墓。国家规定允许土

葬的少数民族墓碑地面以上高度不超过 0.8 米，占地面积单墓不

超过 4 平方米、双墓不超过 6 平方米，倡导不立碑。

第十一条 乡（镇、街道）严禁大规模开发公益性公墓，公

益性公墓建设应因地制宜，依山就势，不得破坏生态环境。本村

没有建设公益性公墓的前提下，允许村（居）民将火化后的亲属

骨灰按照就近就地原则安葬在乡、村指定的集中安葬点，深埋不

留坟头或墓碑地面以上高度不超过 0.8 米；鼓励骨灰进行树葬、

花葬、草坪葬、撒葬等绿色安葬方式。

第十二条 墓区内应规划指定焚烧池或焚化点，严禁随意焚

烧蜡烛、香、纸等殡葬用品或地面垃圾。

第四章 公墓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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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骨灰入农村公益性公墓安葬的单人墓或者双人合

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1 平方米，墓碑地面以上高度不超过 0.8

米，墓穴位与墓穴位间隔原则上不得超过 0.5 米，不得建围栏。

骨灰入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划定的节地生态公益性公墓

的，不能对逝者墓穴位进行硬化，不留坟头和立碑。

第十四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主要为当地村（居）民死亡后提

供骨灰安葬服务，具体安葬范围：

（一）乡（镇、街道）级农村公益性公墓可安葬本乡（镇、

街道）户籍的村（居）民（夫妻双方均为公职人员的除外）；夫

妻一方为公职人员，另一方为非公职人员的，在丧属自愿放弃领

取丧葬补助的前提下，可选择将两人安葬在本乡（镇、街道）级

农村公益性公墓。

（二）村级（行政村）农村公益性公墓可安葬本村具有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居民（夫妻双方均为公职人员的除外）；夫

妻一方为非公职人员，且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居

民，在丧属自愿放弃领取丧葬补助的前提下，其配偶死亡后可安

葬在本村农村公益性公墓。

（三）户籍因工作等原因迁出本村，退休或失业后本人回到

本村居住生活（夫妻双方均为公职人员的除外），在不违反户籍

地殡葬政策的前提下，并经所在乡（镇、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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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后，可将其安葬在本村农村公益性公墓。

村（居）民死亡后所安葬公墓，按照就近就地原则；在安葬

范围外安葬的，需征得所在村级公益性公墓和乡（镇、街道）级

公益性公墓管理部门同意。

第十五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实行墓（穴）地实名登记，乡（镇、

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应当凭户籍证明、火化证明安排入葬，

墓穴位统一编号，编号原则采取从上到下、从左到右的方式，安

葬时严格按顺序号入葬，并向丧属发放墓穴证明。

夫妻双方，有一方先亡故，健在方可选择单墓穴内合葬，也

可预留相连下一个（或上一个）墓穴安葬，待安葬后向丧属发放

墓穴证明，具体情况结合实际执行。

第十六条 乡（镇、街道）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益

性公墓的日常监督管理；做好墓区的卫生、绿化、消防、公共设

施的维护工作。区民政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监督。

第十七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实行年检办法，在区人民政府的

统一领导下，每年由区民政局牵头，联合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发改

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和草原局、市公安局临翔分局、区民

族宗教局等部门对全区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进行检查，并将

检查情况报区人民政府，对违反本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；有其

他违法行为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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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公墓墓地的使用周期为 20 年。期满后由民政部门

指导乡（镇、街道）督促丧属办理延期手续，经公告后半年未办

理延期手续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。墓地的使用权不

得自行转让。

第五章 收费管理

第十九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收费

价格以《临沧市临翔区农村公益性公墓安葬设施价格和维护管理

收费标准指导性意见》为依据。由乡（镇、街道）负责监管，财

政部门、发改部门、民政部门、审计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

督检查。

第二十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收取

费用由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负责监管，维护管理成本费

重点用于公墓的建设、管理、维护等。

第二十一条 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应当结合实际建

立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加强对行政区域内农村公益性公墓财务收

支情况的检查，定期公开收支情况，接受群众的监督。要安排专

人负责公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，并对档案账册进行永久保存。

第二十二条 乡（镇、街道）负责辖区内农村公益性公墓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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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政策的宣传，在业务办理窗口和醒目位置设立收费公示栏，对

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和减免收费规定等进

行公示，同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。

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

第二十三条 村（居）民死亡进入殡仪馆火化并选择在本乡

（镇、街道）农村公益性公墓骨灰安葬的，可直接免收遗体接运、

遗体火化、遗体存放和骨灰寄存费用，其他奖励政策参照《中共

临沧市临翔区委办公室 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临翔区进一步加快和规范殡葬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临翔办发

〔2020〕24 号）文件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乡（镇、街道）为辖区公墓管理行政执法责任

单位。对违反公墓管理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行为，由乡（镇、街

道）按照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《临

沧市殡葬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殡葬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玩

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收受贿赂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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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六条 国家、省、市对少数民族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

设和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如存在与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云

南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《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》不符的，以国务院

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《云南省公墓管理规

定》为准。

第二十八条 本《办法》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